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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D_8E_E4_BA_BA_E6_c61_645144.htm 第五十八条 对依法

应当编制城乡规划而未组织编制，或者未按法定程序编制、

审批、修改城乡规划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通报批

评；对有关人民政府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

分。 第五十九条 城乡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委托不具有相应资质

等级的单位编制城乡规划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通

报批评；对有关人民政府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处分。 第六十条 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

划主管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上级人民

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依据职权责令改正，通

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处分： （一）未依法组织编制城市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县

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 （二）超越职权或

者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核发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核发选址意

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

设规划许可证的； （四）未依法对经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予以公布的； （五）同意修

改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前未采取

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的；把城市规划师站点

加入收藏夹 （六）发现未依法取得规划许可或者违反规划许

可的规定在规划区内进行建设的行为，而不予查处或者接到



举报后不依法处理的。 第六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对未依法取得选址意见

书的建设项目核发建设项目批准文件的； （二）未依法在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确定规划条件或者改变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中依法确定的规划条件的； （三）对未依法取

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单位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 

第六十二条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地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合同

约定的规划编制费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业整顿，由原发证机关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

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超越资质等级

许可的范围承揽城乡规划编制工作的； （二）违反国家有关

标准编制城乡规划的。 未依法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城乡规划编

制工作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依照前款规定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城乡规划编制

工作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资质证书，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

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三条 城

乡规划编制单位取得资质证书后，不再符合相应的资质条件

的，由原发证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降低资质

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第六十四条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

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



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

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

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第

六十五条 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

、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

以拆除。 第六十六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所在地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

，可以并处临时建设工程造价一倍以下的罚款： （一）未经

批准进行临时建设的； （二）未按照批准内容进行临时建设

的； （三）临时建筑物、构筑物超过批准期限不拆除的。 第

六十七条 建设单位未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六个月内向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报送有关竣工验收资料的，由所在地城市、县

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补报；逾期不补报的，

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八条 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

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

施。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